
— 1 —

《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改革实施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材料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

转变、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，进一步推进我省

“多测.合一”改革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、

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“一网通办”三年行动

方案的通知（川办发〔2022〕64）号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按照同

一标的物只测一次原则，整合优化工程建设项目测绘事项，强化

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在验收、登记阶段共享应用，我厅结合我

省实际牵头起草了《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改革实施
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本《实施办法》制定的主要依据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、

《测绘资质管理规定》、《测绘资质分级标准》、《四川省测绘管理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、《四川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

环境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21〕17 号）、《四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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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 2021 年营商环境指标提升行

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21〕28 号）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四川省“一网通办”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（川办发

〔2022〕64）号》等政策性文件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四十三条，主要包括总则、“多测合一”行

业管理、中介服务机构信用管理、监督管理、成果共享管理、其

他规定六个章节。有关内容简要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总则。该章节以概括性、原则性条款集中说明了

整个办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。主要规定了《实施办法》的原则

与目的、适用范围、成果标准要求等。明确了各级相关行政主管

部门在“多测合一”改革中的主要职责分工。明确了“多测合一”

的工作流程，主要包括测绘中介机构选取、委托、合同备案、成

果提交、成果审核、成果入库及共享、服务评价等。

（二）关于“多测合一”行业管理。主要规定了从事“多测

合一”业务的测绘中介机构应当满足的条件、入驻“多测合一”

信息系统所需的审查材料及程序、后续对中介机构的动态管理办

法。

（三）关于中介服务机构信用管理。主要规定了从事“多测

合一”活动的测绘中介服务机构的信用信息征集、管理、发布的

方式方法等，将信用信息划分为基本信息、良好行为信息和不良

行为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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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关于监督管理。主要规定了“多测合一”监督管理职

能职责分工、事中事后监管要求、省级监管考评内容。

（五）关于成果共享管理。主要规定了全省工程建设项目“多

测合一”成果共享管理、信息管理系统优化、成果数据库建设等

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。

（六）关于其他规定。主要规定了涉密成果、测绘费用、成

果报告相关要求及《实施办法》的生效时间。


